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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关于《城镇供水供电供气公用企业价格行为

合规指南（征求意见稿）》的起草说明

供水供电供气等公用事业，是城镇经济运行和社会发展

的重要保障，直接关系社会公众利益和人民群众生活质量。

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深化供水供电供气行

业市场化改革，进一步规范城镇供水供电供气公用企业价格

行为，优化市场环境，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根据《中华人

民共和国价格法》《优化营商环境条例》《明码标价和禁止

价格欺诈规定》等法律法规规章，以及《国务院办公厅转发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清理规范城镇供水供电供气供

暖行业收费促进行业高质量发展意见的通知》（国办函

〔2020〕129 号）（以下称国办函 129 号文）等政策规定，

市场监管总局起草了《城镇供水供电供气公用企业价格行为

合规指南（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指南》）。现将有

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背景与目的

随着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和法治建设持续推进，供水供电

供气公用企业作为重要的公共服务提供者，其价格行为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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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广泛关注。规范供水供电供气等领域价格行为，不仅关

系到广大用户的切身利益，也对维护市场公平竞争秩序、优

化营商环境具有重要意义。当前，部分供水供电供气公用企

业存在价格不规范的问题，如不执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

转嫁经营成本、收取不合理费用等，严重损害了用户权益，

影响了行业形象。制定本《指南》，旨在引导供水供电供气

公用企业及其所属或委托的工程安装公司依法合规开展价

格活动，保障用户合法权益，促进供水供电供气行业健康可

持续发展。

二、起草过程

（一）系统总结监管经验

深入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优化营商环境条

例》《明码标价和禁止价格欺诈规定》等法律法规规章，以

及国办函 129号文等文件在城镇供水供电供气公用企业的适

用，系统梳理各环节存在的价格问题及典型案例，确保《指

南》针对性。

（二）充分开展调查研究

通过座谈交流、实地调研等方式，广泛听取供水供电供

气公用企业、行业协会、用户及专家学者意见，掌握行业实

际运作模式和价格行为痛点难点。

（三）广泛征求各方意见

征求了相关部门、行业协会、地方市场监管部门和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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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水供电供气公用企业意见，在此基础上修改完善，形成征

求意见稿。

三、主要内容

《指南》共六章 37 条，主要内容如下：

（一）总则（第 1—4 条）

明确《指南》制定目的、适用范围、价格定义等内容。

强调供水供电供气公用企业的价格行为，应当符合法律法规

规章及相关政策要求。

（二）水电气价格（第 5—11 条）

指出供水供电供气公用企业在开展主营业务时，要严格

执行明码标价制度、价格优惠政策和用户分类价格政策。供

电企业代理购电，不得加收任何代理费用。

（三）工程安装及延伸服务收费（第 12—20 条）

指出供水供电供气公用企业在工程安装及延伸服务收

费可能存在的法律风险。明确落实国办函 129 号文应当重点

把握的问题，如转嫁建筑区划红线外工程费用、违规收取计

量装置费，以及在工程报装、验收、接入等环节的不合理收

费行为等。

（四）制度建设（第 21—26 条）

鼓励供水供电供气公用企业建立健全内部管理制度，包

括内部监督、用户类别核定管理、工程及服务收费管理、风

险防控机制、价格监测、价格纠纷和价格舆情应急处置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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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从制度层面规范企业价格行为。

（五）风险处置（第 27—34 条）

明确指出供水供电供气公用企业在经营活动中不得实

施价格违法行为。分别阐述风险内部处置和配合监管执法的

相关要求。在风险内部处置方面，对存在风险的价格行为，

企业应及时评估，采取有效措施整改；在配合监管执法方面，

企业应积极配合调查，如实提供有关资料和真实情况。

（六）附则（第 35—37 条）

明确《指南》的性质为一般性指引。行业协会可以参考

本《指南》，制定本行业合规指引。


